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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省水稻育秧中心建设规范 

（试行） 

 

1.总则 

本规范用于指导农业生产主体科学规范建设“安全、先进、

适用、高效、宜机”的水稻育秧中心（以下简称“育秧中心”），促

进农业生产主体培育出适合机械化移栽的秧苗，便于机插、机抛

秧技术的推广，补齐湖南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短板。 

本规范适用于指导湖南省新建育秧中心建设，改（扩）建育

秧中心可参照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本必

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

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Y/T 1534            水稻工厂化育秧技术规程 

NY/T 2674            水稻机插钵形毯状育秧盘 

DB43/T 735            水稻机插秧育秧硬盘 

T/43NJ 0001            农用连栋钢架大棚技术规范 

T/HNNJ 0003           水稻有序机抛秧育秧软盘 

DG/T 074              秧盘播种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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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与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水稻育秧中心 

根据水稻育秧工艺流程的需要而建设的生产设施、辅助生产

设施、公用配套设施和配套设备的统称。包括种子处理区、播种

作业区、播后管理区和播种辅助功能区等。 

3.2 种子处理区 

水稻育秧过程中用于种子准备、称量、浸种消毒等操作的区域。 

3.3 播种作业区 

水稻育秧过程中用于秧盘准备、播种流水线作业生产等操作

的区域。 

3.4 播后管理区 

水稻育秧过程中用于催芽、炼苗等区域。 

3.5 播种辅助功能区 

水稻育秧过程中用于机械设备、工具、配件存放等区域。 

4.选址原则 

4.1 育秧中心属于作物种植设施，其建设用地应符合当地相

关政策和规划要求，符合《湖南省自然资源厅 湖南省农业农村

厅关于改进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湘自然资规〔2020〕3

号）有关要求。 

4.2 育秧中心建设场地宜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无遮阳、水

源清洁充足、排灌方便、远离污染源、向阳背风。适于运输车辆

及其他机械设备进出。 

应避开通信光缆、天然气管道、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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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设施附近、铁路沿线建设育秧中心时，安全距离应符合相关

部门的要求。 

应有充足稳定的电源供应，以便机电设备稳定生产；基础通

讯设施良好，保持通讯信号畅通。 

4.3 新建育秧中心应本着集约节约的原则，因地制宜做好规

划和设计，应充分考虑育秧服务范围合理，结合区域地理条件、

资源状况、气候因素等及适宜的育秧工艺，建设适度规模的育秧

中心。 

5.育秧工艺及生产管理 

5.1 典型软（硬）盘插秧（抛秧）育秧工艺流程见图 1 
 

 

图 1   典型软（硬）盘插秧（抛秧）育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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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育秧生产制度 

5.2.1 育秧中心应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可参照 NY/T 1534 的

规定科学制定种子准备、称量、浸种消毒操作规程和营养土制作

操作规程，以及播种操作规程、催芽操作规程、炼苗操作规程等，

做到育秧程序、技术规程、机具管理等相关制度上墙。 

5.2.2 育秧中心应合理配置管理、技术、其他服务人员，其

中技术人员 1～2 名；应制定运维管理手册，落实好管理人员、

技术及其他人员的职责。 

5.2.3 育秧中心使用过程中应注重维修保养，充分利用不同

农时开展不同作物种植，提高利用率。 

6.建设规模和设施构成 

6.1 建设规模 

按照规模适度、充分利用的建设原则，根据农艺要求，早稻

秧龄长、单季只能育一批，所需育秧面积最大，按早稻单季最大

供秧服务面积（设计产能）推荐小型、中型、大型三种规模，详

见表 1。 

表 1 育秧中心规模划分 

建设规模 小型 中型 大型 

单季单批次服

务面积 

500 亩≤单季单批次服

务面积＜1000 亩 

1000≤单季单批次服务

面积＜2000 亩 

单季单批次服务面

积≥2000 亩 

6.2 设施建设 

6.2.1 育秧中心主要包括生产设施、辅助生产设施及公用配

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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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生产设施包括农用连栋钢架大棚、暗化催芽室等。 

6.2.3 辅助生产设施包括露天炼苗场地、仓库等。 

6.2.4 公用配套设施包括供电设施、供水设施、水源、排水

设施、场内道路等。 

6.2.5 辅助生产设施、公用配套设施可根据建设目标及规模、

生产性质以及工艺要求合并或取舍。 

6.3 设施设备配置及要求 

6.3.1 播种生产车间。指播种生产服务所用的农用连栋钢架

大棚等。主要用于播种生产操作，机具存放、保养及维修，种子、

营养土、秧盘存放等。 

6.3.2 暗化催芽室。主要用于种子的催芽，暗化催芽室面积

依据生产实际需求配置，具体要求详见表 2～表 4。为保障暗化催芽

室安全，满足暗化催芽室环境调控要求，暗化催芽室须建设在室内。

控温范围：10℃～40℃，偏差≤1℃；控湿范围：80%～100%RH，偏

差≤8%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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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小型育秧中心建设技术要求 

名称 数量 技术要求 备注 

一、设施部分 

农用连栋钢架

大棚 

面积根据
需求自定，
不小于
2000 ㎡ 

采用 GPL-832 农用连栋钢架大棚，按照 T/43NJ 0001《农用连栋

钢架大棚技术规范》执行。 

 

暗化催芽室 
容积
≥90m3 

采用轻型钢结构，平屋面，单层，屋面及四周围护采用≥5cm 厚

聚氨酯夹心彩钢板，大门方便机械进出，钢骨架材质为碳素结

构钢 Q235B 及以上热镀锌钢管。立柱采用 50mm×50mm×2mm

热镀锌方管，顶部骨架梁采用 100mm×50mm×2.5mm 热镀锌方

管。 

二、设备部分 

蒸汽发生器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整机功率≥8kW，可对暗化催芽室提供蒸汽，进行控温控湿，满足

破胸、催芽要求。 
 

移动碎土机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生产率≥3t/h，电机功率≥5kW，含电机。  

秧盘播种流 

水线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采用机插硬盘播种线时，生产率≥800 盘/h；含送盘机、叠盘机；具
备铺土、平土、播种、覆土功能，符合 DG/T 074 的要求。 

根据育秧模

式选择 

采用大钵体毯状软盘播种线时，生产率≥500 盘/h；具备铺土、平土、

播种、覆土功能，符合 DG/T 074 的要求。 

采用机抛秧软盘播种线时，生产率≥700 盘/h；具备铺土、平土、播

种、覆土功能，符合 DG/T 074 的要求。 

床土提升机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生产率满足播种流水线的需要。采用斗式提升机构、水平皮带回收

机构、自动传感感应装置。 
 

秧盘 

数量

≥25000 张
软盘，规格符合《水稻机插钵体形毯状育秧盘》（NY/T 2674）。 

根据育秧模

式选择 

数量

≥15000 张
硬盘，规格符合《水稻机插秧育秧硬盘》（DB43/T 735）。 

数量

≥25000 张
抛秧盘，规格符合《水稻有序机抛秧育秧软盘》（T/HNNJ 0003）。 

带式输送机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单条配套功率 3-5.5kW、输送能力≥1t/h、输送长度≥6m。符合 GB⁄T 

10595 的要求。 
 

自走式叉车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自走式（柴油动力或电池动力），载重≥2t，用于秧盘及其他物品

的运输和转移，产品符合国家有关要求。 
不享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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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型育秧中心建设技术要求 

名称 数量 技术要求 备注 

一、设施部分 

农用连栋钢架

大棚 

面积根据
需求自定，
不小于
2000 ㎡ 

采用 GPL-832 农用连栋钢架大棚，按照 T/43NJ 0001《农用连栋

钢架大棚技术规范》执行。 

 

暗化催芽室 
容积

≥120m3 

采用轻型钢结构，平屋面，单层，屋面及四周围护采用≥5cm 厚

聚氨酯夹心彩钢板，大门方便机械进出，钢骨架材质为碳素结

构钢 Q235B 及以上热镀锌钢管。立柱采用 50mm×50mm×2mm

热镀锌方管，顶部骨架梁采用 100mm×50mm×2.5mm 热镀锌方

管。 

二、设备部分 

蒸汽发生器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整机功率≥8kW，可对暗化催芽室提供蒸汽，进行控温控湿，满足

破胸、催芽要求。 
 

移动碎土机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生产率≥3t/h，电机功率≥5kW，含电机。  

秧盘播种流 

水线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采用机插硬盘播种线时，生产率≥800 盘/h；含送盘机、叠盘机；具
备铺土、平土、播种、覆土功能，符合 DG/T 074 的要求。 

根据育秧模

式选择 

采用大钵体毯状软盘播种线时，生产率≥500 盘/h；具备铺土、平土、

播种、覆土功能，符合 DG/T 074 的要求。 

采用机抛秧软盘播种线时，生产率≥700 盘/h；具备铺土、平土、播

种、覆土功能，符合 DG/T 074 的要求。 

床土提升机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生产率满足播种流水线的需要。采用斗式提升机构、水平皮带回收

机构、自动传感感应装置。 
 

秧盘 

数量

≥50000 张
软盘，规格符合《水稻机插钵体形毯状育秧盘》（NY/T 2674）。 

根据需求选

择 

数量

≥30000 张
硬盘，规格符合《水稻机插秧育秧硬盘》（DB43/T 735）。 

数量

≥50000 张
抛秧盘，规格符合《水稻有序机抛秧育秧软盘》（T/HNNJ 0003）。 

带式输送机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单条配套功率 3-5.5kW、输送能力≥1t/h、输送长度≥6m。符合 GB⁄T 

10595 的要求。 
 

自走式叉车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自走式（柴油动力或电池动力），载重≥2t，用于秧盘及其他物品

的运输和转移，产品符合国家有关要求。 
不享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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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型育秧中心建设技术要求 

名称 数量 技术要求 备注 

一、设施部分 

农用连栋钢架

大棚 

面积根据
需求自定，
不小于
2000 ㎡ 

采用 GPL-832 农用连栋钢架大棚，按照 T/43NJ 0001《农用连栋

钢架大棚技术规范》执行。 

 

暗化催芽室 
容积

≥180m3 

采用轻型钢结构，平屋面，单层，屋面及四周围护采用≥5cm 厚

聚氨酯夹心彩钢板，大门方便机械进出，钢骨架材质为碳素结

构钢 Q235B 及以上热镀锌钢管。立柱采用 50mm×50mm×2mm

热镀锌方管，顶部骨架梁采用 100mm×50mm×2.5mm 热镀锌方

管。 

二、设备部分 

蒸汽发生器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整机功率≥8kW，可对暗化催芽室提供蒸汽，进行控温控湿，满足

破胸、催芽要求。 
 

移动碎土机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生产率≥3t/h，电机功率≥5kW，含电机。  

秧盘播种流 

水线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采用机插硬盘播种线时，生产率≥800 盘/h；含送盘机、叠盘机；具
备铺土、平土、播种、覆土功能，符合 DG/T 074 的要求。 

根据育秧模

式选择 

采用大钵体毯状软盘播种线时，生产率≥500 盘/h；具备铺土、平土、

播种、覆土功能，符合 DG/T 074 的要求。 

采用机抛秧软盘播种线时，生产率≥700 盘/h；具备铺土、平土、播

种、覆土功能，符合 DG/T 074 的要求。 

床土提升机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生产率满足播种流水线的需要。采用斗式提升机构、水平皮带回收

机构、自动传感感应装置。 
 

秧盘 

数量

≥100000

张 

软盘，规格符合《水稻机插钵体形毯状育秧盘》（NY/T 2674）。 

根据需求选

择 

数量

≥60000 张
硬盘，规格符合《水稻机插秧育秧硬盘》（DB43/T 735）。 

数量

≥100000

张 

抛秧盘，规格符合《水稻有序机抛秧育秧软盘》（T/HNNJ 0003）。 

带式输送机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单条配套功率 3-5.5kW、输送能力≥1t/h、输送长度≥6m。符合 GB⁄T 

10595 的要求。 
 

自走式叉车 
数量根据

需求自定

自走式（柴油动力或电池动力），载重≥2t，用于秧盘及其他物品

的运输和转移，产品符合国家有关要求。 
不享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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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平面布置 

按照标准育秧生产流程、本地实际，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布

置功能区域，主要功能区包括营养土制作区、种子处理区、播种

作业区、播后管理区和辅助功能区等。 

6.5 水源及供水系统 

育秧中心应设置满足需要的水源及供水系统。如需配备储水

池或晒水池，应采取防污染措施。 

6.6 排水系统 

育秧中心应设置合理的排水系统，室外排水沟可采用矩形断

面，材质可采用砖砌砂浆抹面或混凝土，排水沟宽度及深度根据

建设地点实际情况进行确定，确保排水畅通。 

6.7 供配电系统 

辅助生产及公用配套设施供电电力负荷等级为 3 级，电力设

施应设置接地及接零保护装置。 

7.技术资料要求 

7.1 设施应提供使用及维护说明书，设备应提供使用说明

书、合格证、布置图、主材材质单、培训记录等材料。 

7.2 农用钢架连栋大棚等设施应提供建设合同、设计图纸等

资料。 

8.验收要求 

8.1 验收组织 

8.1.1 在设施施工完成后，建设主体应自行组织设计、生产

企业、施工企业及监理等相关人员进行初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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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在初验完成具备竣工验收条件后，由建设主体向县级

农业农村部门申请进行核验。 

8.2 验收方法 

8.2.1 设施验收：查验工程建设情况与技术文件（主要是设

计图纸、设施使用说明书、合同等）中的技术要求是否一致，是

否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要求。 

8.2.2 设备验收：核对合格证、设备验收清单显示的设备生

产企业、设备型号、出厂编号、设备数量与实际购置设备的数量

及铭牌信息是否相符，并进行试运行。 

8.3 验收要求 

设施工程建设情况应与技术文件（主要是设计图纸、设施使

用说明书、合同等）中的技术要求一致，且符合本规范的有关要

求。设备验收清单显示的设备生产企业、设备型号、出厂编号、

设备数量与实际购置设备的数量及铭牌信息应相符。不符合上述

要求的，由建设主体根据验收组提出的整改意见整改到位后，再

次组织验收。 

9.环境保护及安全生产 

9.1 环境保护 

9.1.1 育秧设施应选择环保的生产工艺及设备。项目建设和

育秧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和污水应及时清理。固体废弃物按

环保部门规定堆存处置，避免对土壤、水体及地下水源造成污染。 

9.1.2 设备操作应科学合理，及时检修，避免非正常运行产

生的废气和噪声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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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育秧设施的建设应充分考虑场区的整体环境优化，必

要时可栽植树木、花草等美化环境。 

9.2 安全生产 

9.2.1 对育秧设备、机具的操作人员应进行定期培训，设备、

机具操作应符合安全生产规范的要求。 

9.2.2 及时清理场区内可燃物，加强设施用电线路维修保养，

消除安全隐患，避免安全事故发生。对设施场区出现的安全隐患，

及时组织维修和维护，防止钢架脱落、棚体坍塌而导致人身伤亡

和财产损失，场区消防通道应保持畅通。 

9.2.3 做好重点区域、场所的安全检查，重点检查播种生产

车间、暗化催芽室等设施，防范人身安全和设施设备损坏。 

9.2.4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专人负责场区安全

生产管理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切实整改到位。 


